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839號

114年3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地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江涯(臨時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朱容辰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宗憲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改制前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環署訴第1110026510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

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15、11

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㈠原告於民國99年8月10日與被告簽訂「促進民間參與桃園縣

中壢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下

稱系爭工程)投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同年11月5日向被

告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申報應繳納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費(下稱營建空污費，空氣污染防制費下稱空污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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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下同)1,355,991元，經被告核定(下稱前核定)後，第1

期677,996元已繳納完畢。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

以101年9月12日府水衛字第1010221706號函(下稱101年9月1

2日函)，通知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另

以101年11月14日桃環空字第1010077882號函(下稱101年11

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結算事宜。原

告以101年11月23日臺地中字第010100249號函(下稱101年11

月23日函)復環保局：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

業。

  ㈡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環保局申請解除系爭工程之空氣污染

防制列管(下稱空污列管)，被告依行為時空氣污染防制費收

費辦法(下稱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2項規定，重

新核算原告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為1,554,330元，扣除已繳

納金額，尚應補繳876,334元，並以110年6月29日府環空字

第1100157701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原告不

服，向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2日改制為環境

部，下稱環境部)提起訴願。環境部以110年11月12日環署訴

字第1100056259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

被告應另為適法之處分。

  ㈢被告依前訴願決定意旨重新核算系爭工程之工期，認應繳納

營建空污費為1,453,136元，扣除已繳納金額，尚須補繳77

5,140元(下稱系爭空污費)，遂以111年1月22日府環空字第1

100346083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命

原告限期如數補繳。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

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已不得再向原告請求系爭空污費：

　⑴被告作成空氣污染防治費之前核定後，剩餘費用尚待收費辦

法第6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

收」之條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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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5年時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未經驗

收，被告無從再依前開規定，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

費。

　⑵縱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解釋為工程驗收日，然自斯

時起算請求權時效，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前段規定，

亦已逾5年，被告請求原告給付系爭空污費，罹於公法上請

求權時效。

　⑶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契約業經終止，並

將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事宜，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結

算。原告即於101年11月15日完成系爭工程用地、地上物返

還作業，被告亦禁止原告所屬人員進入用地。原告固以101

年11月23日函主張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再予辦理系爭工程之空

污費之結算，而拒絕被告結算之請求。然參酌收費辦法第17

條第2項規定，即使原告拒絕被告請求，一直不願意繳納空

污費，被告仍可予以核定，無待原告申報，故被告公法上請

求權應自101年11月15日起算，準此亦已罹於5年時效。

　⑷系爭契約之履約爭議，前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103年5月19日

101年仲聲仁字第72號仲裁判斷(下稱仲裁判斷)，認定系爭

契約經被告合法終止，則被告自103年6月起即得向原告請求

系爭空污費。況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於105年8月19日另與第三

人簽訂契約，被告既無法律上或事實上之請求障礙，仍遲至

110年6月29日作成前處分、111年1月22日作成原處分，已罹

於5年時效。

  ⑸況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營建空

污費係原告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臺灣高等

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80號(下稱民事另案)達成訴訟上

和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自

包括被告對原告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不得再向原告請

求。

  ⒉被告核定系爭空污費之金額，應有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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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營建空污費之二分之一，顯非合理。

又系爭工程因系爭契約終止而停工，且無復工可能，實際施

工進度僅5.9353%，營建空污費應按其比率計算而為86,248

元(計算式：1,453,136元×5.9353%)，始符衡平原則。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工程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設

施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為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

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工程，

應列入管制，設置或採行各項污染防制設施。系爭契約經被

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

辦理營建空污費結算。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函復，因系爭

契約涉及工期起始日計算爭議，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為辦

理。其後經仲裁判斷及民事另案和解成立，原告於110年4月

19日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其間未曾向被告報備且經認定停工

並無污染之情形，是被告自110年4月19日起，依收費辦法第

7條、第17條第2項及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

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重新核算原告

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以：系爭工程之施工面積為8.6公頃、

施工期程為99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日(原告缺失改善完

成，再無空氣污染情事)，共718日曆天，核定營建空污費為

1,453,136元(計算式：7,060×718×8.6/30)，扣除原告已繳

納之677,996元後，尚有餘額775,140元，而作成原處分命原

告如數繳納，並無違誤。

  ⒉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後，原告申請仲裁判斷，經仲裁判斷

駁回其請求，復再提出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其訴駁回確定

後，原告仍繼續占用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且拒不塗銷地

上權，被告復對原告提起塗銷地上權及返還土地之民事另案

訴訟。被告依原告一再請求，待上開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

包括結算營建空污費等解除空污列管相關作業，並無怠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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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權利。又民事另案和解前，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仍由原

告管領，並於工地周圍設置圍籬，依環境部函釋意旨，應認

定仍為空污列管之工期。民事另案於109年10月16日成立和

解，原告同意塗銷地上權登記並移交土地，於110年4月19日

申請解除空污列管，被告分於110年6月9日、110年6月29日

函請原告繳納營建空污費，並未罹於5年請求權時效。系爭

空污費之徵收，與系爭契約所涉民事另案和解無關，和解過

程未論及營建空污費，和解筆錄亦未將之列入和解範圍。原

告自始未申報調整工期，被告逕依查驗結果重新核定空污

費，無信賴基礎或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可言。前核定營建空

污費與原處分所據法規不同，並無前核定之行政處分未經合

法廢止而不得為原處分之情形。

  ⒊本件係依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

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核算營建空污費，原告主張

應依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計算，並無依據。環境部明

確函釋，營建空污費僅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之必要，經事

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停工並無污染之情形，方得事

後申請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原告未踐行上開程序，自無

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之問題。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

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9、5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0頁至2

9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本院卷第17、18頁)、原告110年4

月19日解除空污列管申請書(原處分卷第36頁)、前處分(原

處分卷第60、61頁)、前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99頁至109頁)

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六、本件爭點：

　㈠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

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是否適法？

　㈡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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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

建空污費，是否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律及法理說明：

　⒈空污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境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第

3條第2款第2目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污染源：

指……類別如下：㈡固定污染源：指移動污染源以外之污染

源。」第1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

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

氣污染防制費，其徵收對象如下：�固定污染源：依其排放

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向污染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

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其為

營建工程者，向營建業主徵收……。(第2項)空氣污染防制

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

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

17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1項)前條空氣污染防制費除營建

工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中央主管機關徵

收。」空污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

款所稱營建業主，指政府興建工程編列預算之政府機關或民

間投資興建公共工程之投資單位或其他各類開發案件之工程

起造人或負責人。」

　⒉參考司法院釋字第42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空污費係本於污

染者付費之原則，對具有造成空氣污染共同特性之污染源，

徵收一定之費用，俾經由此種付費制度，達成行為制約之功

能，減少空氣中污染之程度；並以徵收所得之金錢，在環保

主管機關之下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專供改善空氣品質、

維護國民健康之用途。此項防制費既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

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

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乃現代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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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常用之工具。特別公課係對義務人課予繳納金錢之

負擔，故其徵收目的、對象、用途由法律予以規定，其由法

律授權命令訂定，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標準者，為法之所

許。空污法第16條第2項就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方式、計算

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

繳、收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授權訂

定收費辦法，其第3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

第1款所定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徵收之空氣污

染防制費，應依其每季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排放量及操作

紀錄，按本法第17條第2項所公告之收費費率自行計算申報

應繳納之費額。」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

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營建業主應於開

工前檢具登載工程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涉及空氣污染

防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料及自行計算空氣污染防制費費

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經核定費額後，依第

6條規定期限繳納至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戶。」第6條第2

款、第4款規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繳納期限，依

下列規定之一辦理：�繳納費額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者，

得於開工前全額繳納，或於申請開工前，先繳交二分之一，

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繳納剩餘費額。……�其他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繳納期限。」第7條規

定：「營建工程工程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或涉及空氣污

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料改變，營建業主應於申請使用

執照或工程驗收前，檢具相關文件，向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調整其應繳納費額。」另101年9月6日修正發

布即行為時同辦法第17條規定：「(第1項)公私場所依第3條

規定應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管機

關得逕依其固定污染源產品產量、原(物)料使用量、燃料使

用量、檢測結果或其他有關資料，計算其固定污染源空氣污

染物排放量，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第2項)

營建業主未依第5條、第7條規定申報、調整空氣污染防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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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資料不完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依查驗

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上開

收費辦法之規定，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應得適用，故就符

合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污費

(下稱空污費)，營建業主應依法履行向主管機關申報、繳納

營建空污費之行政法上義務。

　⒊環境部依空污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設施管理辦法，

針對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繳納空污費之營建工

程，依施工規模進行分級管制(第4條)，營建業主除應繳納

營建空污費外，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設置工地標示牌，

載明營建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

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第5條)，並應於營建工地、

周界及車行路徑，設置相關防止、抑制土塵逸散等空污防

制、監測設施(第6條至18條)。空污法第62條進一步規定，

如違反第23條第2項所定設施管理辦法有關空氣污染物收

集、防制或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操作、檢查、保養、記

錄及管理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得處罰鍰、限期補正或改

善、按次處罰、令其停工或停業、廢止其操作許可或勒令歇

業等不利處分。營建業主依收費辦法5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

關申報營建空污費；地方主管機關即將相關工程資料鍵入環

境部所建置之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生成營建

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並依前開規定，管制各工地現場是否

有空污或其他粉塵逸散情形。後續如有工程異動，如已開工

施作，因故未完成；或尚未施工，而中途撤回空污費列管申

報並辦理退費等，營建業主需以函文檢附工程異動申請書，

辦理解除空污列管，地方主管機關巡查員於前往工地確認屬

實，回報工地現況後，計算工程末期所申報空污費是否應辦

理退費或業主須再繳納總申報費額之餘款，待營建業主繳納

完成後即完成解除空污列管程序，有環境部管制編號編碼、

環境部A2021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申報資料畫

面及環保局收受工程異動流程及範例可參(本院卷第481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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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頁)。可知空污列管係包括營建業主對營建工程可能造成

空氣污染之防制措施及繳納營建空污費之作為義務；至於解

除空污列管，自係指完納營建空污費後，終止前開空氣污染

防制義務，並透過管制編號及管理系統明確界分營建業主相

關作為義務之期間起訖日。

　⒋依法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業主，應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

空污費，未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應繳納費額，主管機關亦即

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污費。空污費

繳納費額如為1萬元至500萬元者，得於開工或申請開工前先

繳納二分之一，剩餘費額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再為

繳納。又因開工前之空污費繳納費額計算，可能因營建工程

當時尚未實際施作，僅能預為粗估，但隨工期等工程資料改

變、或發生營建業主申報錯誤、不實等因素，需隨之變更調

整，因此營建業主最終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額，有待其申請

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自行申報或逕由地方主管機關重新

核算，於扣除前已繳納部分後，完納所餘營建空污費額，是

營建業主如不服主管機關重新核算而認定應補繳之營建空污

費額，具有法規制效果，應得提起撤銷訴訟以為行政救濟。

　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

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

然消滅。(第3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

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空污費之徵收為特別公課，自屬公

法上之請求權，有5年請求權時效之適用。地方主管機關與

營建業主結算營建空污費，亦屬徵收空污費性質，亦適用前

開5年之請求權時效。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

算。」為民法第128條前段所明定。所謂請求權「可行

使」，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

而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9



  ㈡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

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應屬適法：

　⒈查原告係與被告簽訂民間投資興建營運、移轉公共工程即系

爭契約之投資單位，為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營建

業主。其依前核定向被告繳納第1期營建空污費677,996元。

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乃以101年9月12日函，通知

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並以101年11月1

4日函，請原告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並至環保局營建

工程空污費徵收櫃檯辦理結算事宜。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

函復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業等情，有系爭契約

(本院卷第135頁至171頁)、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

申報表(原處分卷第2頁)、被告101年9月12日函(本院卷第19

5頁至199頁)、環保局101年11月14日函及附件(本院卷第389

頁至399頁)、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原處分卷第35頁)可

參，可知被告認原告因系爭契約終止，已不可能終局完成系

爭工程，遂於101年11月14日請求原告完納營建空污費之剩

餘費額，並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前核定營建空污費後，剩餘費額尚待依收費辦法第

6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工程驗收」之

條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權5年

時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系爭工程未經

驗收，條件未成就，被告無從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

費云云。惟查，被告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於系爭工

程開工前，核定空污費費額為1,355,991元。因原告繳納費

額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其繳納期限依同辦法第6條第2款

規定，得先繳納二分之一，剩餘部分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

驗收前再行繳納。可知系爭工程如能施作完竣，原告本應於

工期結束時即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而不會再有空氣污

染危害可能性時，依營建空污費費率所定施工規模(工程面

積)、施工工期辦理空污費結算，並解除空污列管，而系爭

契約於完工前即經終止，自應依實際施工工期結算其空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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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尚難解為未有「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之狀況，即

無庸再予繳納空污費，因此，原告主張「申請使用執照或工

程驗收」為繳納前核定空污費剩餘費額之停止條件，自不足

採。

  ㈢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而消滅：　　

　⒈查環保局前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徵

收結算事宜，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復略以：針對前開結算

請求，因系爭工程係由被告所屬水務局片面終止，並未實質

完工，且尚因用地交付造成工期起始日計算之爭議，目前正

處理中，為避免結算不實及影響後續辦理，擬待爭議處理完

畢後再向環保局辦理相關作業(原處分卷第35頁)，而原告亦

自承其拒絕被告結算營建空污費之請求，觀其意旨亦有請求

被告待系爭工程之工期爭議處理完畢再辦理結算營建空污費

之表示。

　⒉原告對於被告以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第1期污水處理廠興建

及未於期限內完成融資契約、取得足額資金為由，自101年9

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申請仲裁，並請求將系爭工程用地

交付予原告使用，經103年5月19日仲裁判斷駁回原告之請

求；原告復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最後經最高法院105年5

月12日105年度台上字第804號民事裁定駁回原告之上訴，而

終局駁回原告其訴確定；被告亦提起塗銷地上權登記等事件

之民事另案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

號判決後，嗣於109年10月16日在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

更一字第80號成立和解，和解成立內容包括：原告同意塗銷

地上權登記，被告給付金額後，原告拋棄相關工程資產所有

權並移交被告，兩造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

求權均拋棄，有仲裁判斷(本院卷第33頁至47頁)、撤銷仲裁

判斷民事裁定(本院卷第239頁至241頁)、民事另案和解筆錄

(本院卷第131、133頁)可參，可知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所

指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理相關作業

(原處分卷第35頁)，係直至109年10月16日兩造於民事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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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成立後，系爭契約之爭議方處理完畢，而原告亦依101

年11月23日函「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

理相關作業」之承諾，主動以110年4月19日函申請解除空污

列管。

　⒊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

營建空污費係其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民事

另案達成訴訟上和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

其餘請求權，自包括被告對原告就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

不得再向原告請求云云。惟查，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

係約定：「除地價稅或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因履行本契約

或其附件所需之相關稅賦、費用概由乙方(指原告)負擔。」

(本院卷第141頁)，所稱之費用固可解為包括營建空污費，

惟此係指系爭工程所需給付之相關費用，包括應給付予被告

之營建空污費，應由原告負擔之約定；與被告基於空污列管

之地方主管機關之地位，依空污法相關規定請求原告為營建

業主繳納空污費之公法上義務，誠屬二事，不能混淆。且於

民事另案，被告係依系爭契約、兩造另訂之地上權契約、民

法第767條及第179條請求原告塗銷地上權、返還土地及地上

權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民事上權利，有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號民事判決可參(本院卷第244

頁)，被告亦否認曾於民事另案和解過程論及本件之系爭空

污費，則兩造於該事件成立和解之範圍，自無包括被告對原

告就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債權，原告主張，難認有據。

　⒋另系爭契約於101年9月14日終止後，依101年9月24日桃園縣

營建工地巡查紀錄表記載：物料堆置應完全覆蓋，請儘速改

善；101年9月26日則記載：物料缺失改善完成；101年11月1

5日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作業紀錄記載：自101年11月15日上

午起，停止供應系爭工程污水處理廠廠區臨時水、電。被告

指派萬安保全進駐中壢污水處理廠用地執行警衛勤務。請原

告轉知所屬廠商與相關人員，不得擅自出入污水處理廠用

地，倘有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出入該用地者，將依法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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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代表則表示：配合被告辦理用地返還作業，已於101年1

1月8日提送資產清冊予被告。其餘爭議，仍循系爭契約與被

告處理；103年12月2日、104年12月15日、105年12月5日、1

06年6月8日、107年11月14日、108年2月21日、108年3月28

日、109年6月19日環保局仍持續進行系爭工程營建工地的巡

查，有各次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05頁至431頁)，另109年6

月19日該次巡查，環保局並聯絡原告，原告代表表示目前仍

在進行訴訟階段，無法確定工程是否繼續施作，環保局已建

議辦理營建空污費停工(本院卷第271頁)。可見被告對原告

延長結算(繳納)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期限之要約，已為承

諾，同意原告所提出系爭契約爭議處理完畢之結算期限，符

合收費辦法第6條第4款所指經被告同意之結算期限，則被告

對原告繳納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因雙方另行約定結

算期限，客觀上存在法律上之障礙，無從開始起算請求權時

效，是原告主張應自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101年9月

26日被告認定之系爭工程工期末日、101年11月14日原告拒

絕被告辦理空污費結算、101年11月15日被告不准原告進入

工地等時點開始起算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時效，難認有稽。

又被告於系爭契約爭議處理期間猶持續進行空污列管，已如

前述，益徵原告主張被告係怠於行使權利，不足為據。

　⒌從而，系爭契約爭議處理迨至109年10月16日民事另案和解

成立，經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可

認斯時起系爭契約之爭議已處理完畢，則被告以110年6月9

日府環空字第1100144986號函檢附計算表(原處分卷第55頁

至57頁)，其後再分別作成前處分及原處分請求原告繳納系

爭空污費，其公法上請求權尚未罹於5年之時效。

  ㈣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

建空污費，並無依據：　

　⒈營建空污費基於污染者付費、無污染可能即免徵之原則辦

理，且採行開工前預繳並嗣後結算、多退少補方式，依實際

之工程施工資料覈實計算徵收。經查，系爭工程經被告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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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9月26日稽查，認定前次缺失已改善完成，而無空氣污染

情事，復參環境部102年7月5日環署空字第1020057266號函

之公告事項第5點之記載：「營建業主於停工前事先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經認定無污染情形者，其停工

期間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得予扣除。」(訴願卷第11

4、115頁)明確規定營建空污費僅有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

之必要，而事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並無污染之情形

者，方得事後申請扣除、退還空污費。原告未曾向被告報備

停工，則被告從寬認定系爭工程施工末日為101年9月26日，

尚屬有稽；又依環保局所調閱航攝影像圖，經比對99年6月7

日施工前、100年7月1日施工中、102年6月8日停工後照片，

足證系爭工程係全區進行施作，有相關圖片附卷可稽(訴願

卷第55頁至61頁)，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營建工程

施工面積之認定，係以申報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載之施工面

積為主，而後如有變動，應依收費辦法第7條規定申報調

整。原告於99年11月5日申報營建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申

報之施工面積為8.6公頃，有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

申報表可參(原處分卷第2頁)，其後並無申報調整紀錄，自

應以施工面積8.6公頃為計算基礎。

　⒉依環境部93年5月31日環署空字第0930038434A號公告修正；

並自93年7月1日起實施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規定：「工

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第二級

費率：7,060元/公頃/月。費基：施工面積×工期。備註：

……�『費率』之『月』以『30日』計。�『費基』之『工

期』單位以日曆天計，即包括工作天與非工作天。……�施
工面積係指實際施工時所涵蓋之面積(含施工圍籬等各項施

作面積之總和……」，系爭空污費依據「工程類別：區域開

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級別費率：第2級」每

公頃每月7,060元、「費基」施工面積：8.6公頃、工期：99

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日，共計718日曆天等因子核算，

合計為1,453,136元〔7,060元×8.6(公頃）×718/30(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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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36元(四捨五入至整數）〕，扣除原告已繳納677,996

元，尚應徵775,140元，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應依施工進度

5.9353%核計營建空污費，容有誤解。且原處分亦已依據工

期核計營建空污費，不會過苛，並無違反比例原則，亦無原

告所稱違反衡平原則可言。原告另以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

空污費二分之一，顯非合理云云，然此係因前核定之空污費

係依原施工計畫計算(原施工期程僅至101年8月9日)(原處分

卷第2、30頁)，已非系爭工程實際之工期末日，自應重新核

算，原告據以指摘原處分違法，亦無可採。

  ㈤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陳述，均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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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代理人之情形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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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839號
114年3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地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江涯(臨時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朱容辰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宗憲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環署訴第111002651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15、11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㈠原告於民國99年8月10日與被告簽訂「促進民間參與桃園縣中壢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下稱系爭工程)投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同年11月5日向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申報應繳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下稱營建空污費，空氣污染防制費下稱空污費)新臺幣(下同)1,355,991元，經被告核定(下稱前核定)後，第1期677,996元已繳納完畢。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以101年9月12日府水衛字第1010221706號函(下稱101年9月12日函)，通知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另以101年11月14日桃環空字第1010077882號函(下稱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結算事宜。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臺地中字第010100249號函(下稱101年11月23日函)復環保局：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業。
  ㈡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環保局申請解除系爭工程之空氣污染防制列管(下稱空污列管)，被告依行為時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下稱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2項規定，重新核算原告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為1,554,330元，扣除已繳納金額，尚應補繳876,334元，並以110年6月29日府環空字第1100157701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原告不服，向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2日改制為環境部，下稱環境部)提起訴願。環境部以110年11月12日環署訴字第1100056259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被告應另為適法之處分。
  ㈢被告依前訴願決定意旨重新核算系爭工程之工期，認應繳納營建空污費為1,453,136元，扣除已繳納金額，尚須補繳775,140元(下稱系爭空污費)，遂以111年1月22日府環空字第1100346083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命原告限期如數補繳。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已不得再向原告請求系爭空污費：
　⑴被告作成空氣污染防治費之前核定後，剩餘費用尚待收費辦法第6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之條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權5年時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未經驗收，被告無從再依前開規定，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費。
　⑵縱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解釋為工程驗收日，然自斯時起算請求權時效，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已逾5年，被告請求原告給付系爭空污費，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
　⑶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契約業經終止，並將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事宜，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結算。原告即於101年11月15日完成系爭工程用地、地上物返還作業，被告亦禁止原告所屬人員進入用地。原告固以101年11月23日函主張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再予辦理系爭工程之空污費之結算，而拒絕被告結算之請求。然參酌收費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即使原告拒絕被告請求，一直不願意繳納空污費，被告仍可予以核定，無待原告申報，故被告公法上請求權應自101年11月15日起算，準此亦已罹於5年時效。
　⑷系爭契約之履約爭議，前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103年5月19日101年仲聲仁字第72號仲裁判斷(下稱仲裁判斷)，認定系爭契約經被告合法終止，則被告自103年6月起即得向原告請求系爭空污費。況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於105年8月19日另與第三人簽訂契約，被告既無法律上或事實上之請求障礙，仍遲至110年6月29日作成前處分、111年1月22日作成原處分，已罹於5年時效。
  ⑸況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營建空污費係原告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80號(下稱民事另案)達成訴訟上和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自包括被告對原告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不得再向原告請求。
  ⒉被告核定系爭空污費之金額，應有違誤：
    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營建空污費之二分之一，顯非合理。又系爭工程因系爭契約終止而停工，且無復工可能，實際施工進度僅5.9353%，營建空污費應按其比率計算而為86,248元(計算式：1,453,136元×5.9353%)，始符衡平原則。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工程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設施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為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工程，應列入管制，設置或採行各項污染防制設施。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結算。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函復，因系爭契約涉及工期起始日計算爭議，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為辦理。其後經仲裁判斷及民事另案和解成立，原告於110年4月19日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其間未曾向被告報備且經認定停工並無污染之情形，是被告自110年4月19日起，依收費辦法第7條、第17條第2項及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重新核算原告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以：系爭工程之施工面積為8.6公頃、施工期程為99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日(原告缺失改善完成，再無空氣污染情事)，共718日曆天，核定營建空污費為1,453,136元(計算式：7,060×718×8.6/30)，扣除原告已繳納之677,996元後，尚有餘額775,140元，而作成原處分命原告如數繳納，並無違誤。
  ⒉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後，原告申請仲裁判斷，經仲裁判斷駁回其請求，復再提出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其訴駁回確定後，原告仍繼續占用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且拒不塗銷地上權，被告復對原告提起塗銷地上權及返還土地之民事另案訴訟。被告依原告一再請求，待上開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包括結算營建空污費等解除空污列管相關作業，並無怠於行使權利。又民事另案和解前，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仍由原告管領，並於工地周圍設置圍籬，依環境部函釋意旨，應認定仍為空污列管之工期。民事另案於109年10月16日成立和解，原告同意塗銷地上權登記並移交土地，於110年4月19日申請解除空污列管，被告分於110年6月9日、110年6月29日函請原告繳納營建空污費，並未罹於5年請求權時效。系爭空污費之徵收，與系爭契約所涉民事另案和解無關，和解過程未論及營建空污費，和解筆錄亦未將之列入和解範圍。原告自始未申報調整工期，被告逕依查驗結果重新核定空污費，無信賴基礎或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可言。前核定營建空污費與原處分所據法規不同，並無前核定之行政處分未經合法廢止而不得為原處分之情形。
  ⒊本件係依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核算營建空污費，原告主張應依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計算，並無依據。環境部明確函釋，營建空污費僅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之必要，經事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停工並無污染之情形，方得事後申請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原告未踐行上開程序，自無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之問題。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9、5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0頁至29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本院卷第17、18頁)、原告110年4月19日解除空污列管申請書(原處分卷第36頁)、前處分(原處分卷第60、61頁)、前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99頁至109頁)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六、本件爭點：
　㈠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是否適法？
　㈡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㈢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建空污費，是否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律及法理說明：
　⒈空污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境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第3條第2款第2目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污染源：指……類別如下：㈡固定污染源：指移動污染源以外之污染源。」第1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其徵收對象如下：固定污染源：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向污染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其為營建工程者，向營建業主徵收……。(第2項)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17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1項)前條空氣污染防制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中央主管機關徵收。」空污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稱營建業主，指政府興建工程編列預算之政府機關或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工程之投資單位或其他各類開發案件之工程起造人或負責人。」
　⒉參考司法院釋字第42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空污費係本於污染者付費之原則，對具有造成空氣污染共同特性之污染源，徵收一定之費用，俾經由此種付費制度，達成行為制約之功能，減少空氣中污染之程度；並以徵收所得之金錢，在環保主管機關之下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專供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國民健康之用途。此項防制費既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乃現代工業先進國家常用之工具。特別公課係對義務人課予繳納金錢之負擔，故其徵收目的、對象、用途由法律予以規定，其由法律授權命令訂定，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標準者，為法之所許。空污法第16條第2項就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授權訂定收費辦法，其第3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應依其每季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排放量及操作紀錄，按本法第17條第2項所公告之收費費率自行計算申報應繳納之費額。」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營建業主應於開工前檢具登載工程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料及自行計算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經核定費額後，依第6條規定期限繳納至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戶。」第6條第2款、第4款規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繳納期限，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繳納費額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者，得於開工前全額繳納，或於申請開工前，先繳交二分之一，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繳納剩餘費額。……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繳納期限。」第7條規定：「營建工程工程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或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料改變，營建業主應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檢具相關文件，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調整其應繳納費額。」另101年9月6日修正發布即行為時同辦法第17條規定：「(第1項)公私場所依第3條規定應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其固定污染源產品產量、原(物)料使用量、燃料使用量、檢測結果或其他有關資料，計算其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第2項)營建業主未依第5條、第7條規定申報、調整空氣污染防制費或提供資料不完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上開收費辦法之規定，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應得適用，故就符合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污費(下稱空污費)，營建業主應依法履行向主管機關申報、繳納營建空污費之行政法上義務。
　⒊環境部依空污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設施管理辦法，針對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繳納空污費之營建工程，依施工規模進行分級管制(第4條)，營建業主除應繳納營建空污費外，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設置工地標示牌，載明營建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第5條)，並應於營建工地、周界及車行路徑，設置相關防止、抑制土塵逸散等空污防制、監測設施(第6條至18條)。空污法第62條進一步規定，如違反第23條第2項所定設施管理辦法有關空氣污染物收集、防制或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操作、檢查、保養、記錄及管理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得處罰鍰、限期補正或改善、按次處罰、令其停工或停業、廢止其操作許可或勒令歇業等不利處分。營建業主依收費辦法5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營建空污費；地方主管機關即將相關工程資料鍵入環境部所建置之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生成營建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並依前開規定，管制各工地現場是否有空污或其他粉塵逸散情形。後續如有工程異動，如已開工施作，因故未完成；或尚未施工，而中途撤回空污費列管申報並辦理退費等，營建業主需以函文檢附工程異動申請書，辦理解除空污列管，地方主管機關巡查員於前往工地確認屬實，回報工地現況後，計算工程末期所申報空污費是否應辦理退費或業主須再繳納總申報費額之餘款，待營建業主繳納完成後即完成解除空污列管程序，有環境部管制編號編碼、環境部A2021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申報資料畫面及環保局收受工程異動流程及範例可參(本院卷第481頁至500頁)。可知空污列管係包括營建業主對營建工程可能造成空氣污染之防制措施及繳納營建空污費之作為義務；至於解除空污列管，自係指完納營建空污費後，終止前開空氣污染防制義務，並透過管制編號及管理系統明確界分營建業主相關作為義務之期間起訖日。
　⒋依法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業主，應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空污費，未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應繳納費額，主管機關亦即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污費。空污費繳納費額如為1萬元至500萬元者，得於開工或申請開工前先繳納二分之一，剩餘費額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再為繳納。又因開工前之空污費繳納費額計算，可能因營建工程當時尚未實際施作，僅能預為粗估，但隨工期等工程資料改變、或發生營建業主申報錯誤、不實等因素，需隨之變更調整，因此營建業主最終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額，有待其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自行申報或逕由地方主管機關重新核算，於扣除前已繳納部分後，完納所餘營建空污費額，是營建業主如不服主管機關重新核算而認定應補繳之營建空污費額，具有法規制效果，應得提起撤銷訴訟以為行政救濟。
　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第3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空污費之徵收為特別公課，自屬公法上之請求權，有5年請求權時效之適用。地方主管機關與營建業主結算營建空污費，亦屬徵收空污費性質，亦適用前開5年之請求權時效。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為民法第128條前段所明定。所謂請求權「可行使」，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
  ㈡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應屬適法：
　⒈查原告係與被告簽訂民間投資興建營運、移轉公共工程即系爭契約之投資單位，為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營建業主。其依前核定向被告繳納第1期營建空污費677,996元。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乃以101年9月12日函，通知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並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並至環保局營建工程空污費徵收櫃檯辦理結算事宜。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函復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業等情，有系爭契約(本院卷第135頁至171頁)、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申報表(原處分卷第2頁)、被告101年9月12日函(本院卷第195頁至199頁)、環保局101年11月14日函及附件(本院卷第389頁至399頁)、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原處分卷第35頁)可參，可知被告認原告因系爭契約終止，已不可能終局完成系爭工程，遂於101年11月14日請求原告完納營建空污費之剩餘費額，並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前核定營建空污費後，剩餘費額尚待依收費辦法第6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工程驗收」之條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權5年時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系爭工程未經驗收，條件未成就，被告無從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費云云。惟查，被告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於系爭工程開工前，核定空污費費額為1,355,991元。因原告繳納費額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其繳納期限依同辦法第6條第2款規定，得先繳納二分之一，剩餘部分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再行繳納。可知系爭工程如能施作完竣，原告本應於工期結束時即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而不會再有空氣污染危害可能性時，依營建空污費費率所定施工規模(工程面積)、施工工期辦理空污費結算，並解除空污列管，而系爭契約於完工前即經終止，自應依實際施工工期結算其空污費，尚難解為未有「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之狀況，即無庸再予繳納空污費，因此，原告主張「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為繳納前核定空污費剩餘費額之停止條件，自不足採。
  ㈢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而消滅：　　
　⒈查環保局前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徵收結算事宜，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復略以：針對前開結算請求，因系爭工程係由被告所屬水務局片面終止，並未實質完工，且尚因用地交付造成工期起始日計算之爭議，目前正處理中，為避免結算不實及影響後續辦理，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辦理相關作業(原處分卷第35頁)，而原告亦自承其拒絕被告結算營建空污費之請求，觀其意旨亦有請求被告待系爭工程之工期爭議處理完畢再辦理結算營建空污費之表示。
　⒉原告對於被告以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第1期污水處理廠興建及未於期限內完成融資契約、取得足額資金為由，自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申請仲裁，並請求將系爭工程用地交付予原告使用，經103年5月19日仲裁判斷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復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最後經最高法院105年5月12日105年度台上字第804號民事裁定駁回原告之上訴，而終局駁回原告其訴確定；被告亦提起塗銷地上權登記等事件之民事另案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號判決後，嗣於109年10月16日在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80號成立和解，和解成立內容包括：原告同意塗銷地上權登記，被告給付金額後，原告拋棄相關工程資產所有權並移交被告，兩造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均拋棄，有仲裁判斷(本院卷第33頁至47頁)、撤銷仲裁判斷民事裁定(本院卷第239頁至241頁)、民事另案和解筆錄(本院卷第131、133頁)可參，可知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所指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理相關作業(原處分卷第35頁)，係直至109年10月16日兩造於民事另案和解成立後，系爭契約之爭議方處理完畢，而原告亦依101年11月23日函「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理相關作業」之承諾，主動以110年4月19日函申請解除空污列管。
　⒊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營建空污費係其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民事另案達成訴訟上和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自包括被告對原告就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不得再向原告請求云云。惟查，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係約定：「除地價稅或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因履行本契約或其附件所需之相關稅賦、費用概由乙方(指原告)負擔。」(本院卷第141頁)，所稱之費用固可解為包括營建空污費，惟此係指系爭工程所需給付之相關費用，包括應給付予被告之營建空污費，應由原告負擔之約定；與被告基於空污列管之地方主管機關之地位，依空污法相關規定請求原告為營建業主繳納空污費之公法上義務，誠屬二事，不能混淆。且於民事另案，被告係依系爭契約、兩造另訂之地上權契約、民法第767條及第179條請求原告塗銷地上權、返還土地及地上權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民事上權利，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號民事判決可參(本院卷第244頁)，被告亦否認曾於民事另案和解過程論及本件之系爭空污費，則兩造於該事件成立和解之範圍，自無包括被告對原告就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債權，原告主張，難認有據。
　⒋另系爭契約於101年9月14日終止後，依101年9月24日桃園縣營建工地巡查紀錄表記載：物料堆置應完全覆蓋，請儘速改善；101年9月26日則記載：物料缺失改善完成；101年11月15日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作業紀錄記載：自101年11月15日上午起，停止供應系爭工程污水處理廠廠區臨時水、電。被告指派萬安保全進駐中壢污水處理廠用地執行警衛勤務。請原告轉知所屬廠商與相關人員，不得擅自出入污水處理廠用地，倘有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出入該用地者，將依法究辦。原告代表則表示：配合被告辦理用地返還作業，已於101年11月8日提送資產清冊予被告。其餘爭議，仍循系爭契約與被告處理；103年12月2日、104年12月15日、105年12月5日、106年6月8日、107年11月14日、108年2月21日、108年3月28日、109年6月19日環保局仍持續進行系爭工程營建工地的巡查，有各次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05頁至431頁)，另109年6月19日該次巡查，環保局並聯絡原告，原告代表表示目前仍在進行訴訟階段，無法確定工程是否繼續施作，環保局已建議辦理營建空污費停工(本院卷第271頁)。可見被告對原告延長結算(繳納)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期限之要約，已為承諾，同意原告所提出系爭契約爭議處理完畢之結算期限，符合收費辦法第6條第4款所指經被告同意之結算期限，則被告對原告繳納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因雙方另行約定結算期限，客觀上存在法律上之障礙，無從開始起算請求權時效，是原告主張應自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101年9月26日被告認定之系爭工程工期末日、101年11月14日原告拒絕被告辦理空污費結算、101年11月15日被告不准原告進入工地等時點開始起算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時效，難認有稽。又被告於系爭契約爭議處理期間猶持續進行空污列管，已如前述，益徵原告主張被告係怠於行使權利，不足為據。
　⒌從而，系爭契約爭議處理迨至109年10月16日民事另案和解成立，經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可認斯時起系爭契約之爭議已處理完畢，則被告以110年6月9日府環空字第1100144986號函檢附計算表(原處分卷第55頁至57頁)，其後再分別作成前處分及原處分請求原告繳納系爭空污費，其公法上請求權尚未罹於5年之時效。
  ㈣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建空污費，並無依據：　
　⒈營建空污費基於污染者付費、無污染可能即免徵之原則辦理，且採行開工前預繳並嗣後結算、多退少補方式，依實際之工程施工資料覈實計算徵收。經查，系爭工程經被告於101年9月26日稽查，認定前次缺失已改善完成，而無空氣污染情事，復參環境部102年7月5日環署空字第1020057266號函之公告事項第5點之記載：「營建業主於停工前事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經認定無污染情形者，其停工期間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得予扣除。」(訴願卷第114、115頁)明確規定營建空污費僅有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之必要，而事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並無污染之情形者，方得事後申請扣除、退還空污費。原告未曾向被告報備停工，則被告從寬認定系爭工程施工末日為101年9月26日，尚屬有稽；又依環保局所調閱航攝影像圖，經比對99年6月7日施工前、100年7月1日施工中、102年6月8日停工後照片，足證系爭工程係全區進行施作，有相關圖片附卷可稽(訴願卷第55頁至61頁)，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營建工程施工面積之認定，係以申報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載之施工面積為主，而後如有變動，應依收費辦法第7條規定申報調整。原告於99年11月5日申報營建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申報之施工面積為8.6公頃，有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申報表可參(原處分卷第2頁)，其後並無申報調整紀錄，自應以施工面積8.6公頃為計算基礎。
　⒉依環境部93年5月31日環署空字第0930038434A號公告修正；並自93年7月1日起實施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規定：「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第二級費率：7,060元/公頃/月。費基：施工面積×工期。備註：……『費率』之『月』以『30日』計。『費基』之『工期』單位以日曆天計，即包括工作天與非工作天。……施工面積係指實際施工時所涵蓋之面積(含施工圍籬等各項施作面積之總和……」，系爭空污費依據「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級別費率：第2級」每公頃每月7,060元、「費基」施工面積：8.6公頃、工期：99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日，共計718日曆天等因子核算，合計為1,453,136元〔7,060元×8.6(公頃）×718/30(月）=1,453,136元(四捨五入至整數）〕，扣除原告已繳納677,996元，尚應徵775,140元，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應依施工進度5.9353%核計營建空污費，容有誤解。且原處分亦已依據工期核計營建空污費，不會過苛，並無違反比例原則，亦無原告所稱違反衡平原則可言。原告另以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空污費二分之一，顯非合理云云，然此係因前核定之空污費係依原施工計畫計算(原施工期程僅至101年8月9日)(原處分卷第2、30頁)，已非系爭工程實際之工期末日，自應重新核算，原告據以指摘原處分違法，亦無可採。
  ㈤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陳述，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839號
114年3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地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江涯(臨時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朱容辰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宗憲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改制前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環署訴第1110026510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
    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15、11
    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㈠原告於民國99年8月10日與被告簽訂「促進民間參與桃園縣中
    壢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下稱
    系爭工程)投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同年11月5日向被告
    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申報應繳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費(下稱營建空污費，空氣污染防制費下稱空污費)新臺
    幣(下同)1,355,991元，經被告核定(下稱前核定)後，第1期
    677,996元已繳納完畢。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以1
    01年9月12日府水衛字第1010221706號函(下稱101年9月12日
    函)，通知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另以1
    01年11月14日桃環空字第1010077882號函(下稱101年11月14
    日函)，請原告辦理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結算事宜。原告以1
    01年11月23日臺地中字第010100249號函(下稱101年11月23
    日函)復環保局：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業。
  ㈡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環保局申請解除系爭工程之空氣污染
    防制列管(下稱空污列管)，被告依行為時空氣污染防制費收
    費辦法(下稱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2項規定，重
    新核算原告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為1,554,330元，扣除已繳
    納金額，尚應補繳876,334元，並以110年6月29日府環空字
    第1100157701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原告不
    服，向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2日改制為環境
    部，下稱環境部)提起訴願。環境部以110年11月12日環署訴
    字第1100056259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
    被告應另為適法之處分。
  ㈢被告依前訴願決定意旨重新核算系爭工程之工期，認應繳納
    營建空污費為1,453,136元，扣除已繳納金額，尚須補繳775
    ,140元(下稱系爭空污費)，遂以111年1月22日府環空字第11
    00346083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命原
    告限期如數補繳。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
    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已不得再向原告請求系爭空污費：
　⑴被告作成空氣污染防治費之前核定後，剩餘費用尚待收費辦
    法第6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
    」之條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權
    5年時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未經驗收
    ，被告無從再依前開規定，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費
    。
　⑵縱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解釋為工程驗收日，然自斯
    時起算請求權時效，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前段規定，
    亦已逾5年，被告請求原告給付系爭空污費，罹於公法上請
    求權時效。
　⑶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契約業經終止，並將
    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事宜，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結算
    。原告即於101年11月15日完成系爭工程用地、地上物返還
    作業，被告亦禁止原告所屬人員進入用地。原告固以101年1
    1月23日函主張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再予辦理系爭工程之空污
    費之結算，而拒絕被告結算之請求。然參酌收費辦法第17條
    第2項規定，即使原告拒絕被告請求，一直不願意繳納空污
    費，被告仍可予以核定，無待原告申報，故被告公法上請求
    權應自101年11月15日起算，準此亦已罹於5年時效。
　⑷系爭契約之履約爭議，前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103年5月19日1
    01年仲聲仁字第72號仲裁判斷(下稱仲裁判斷)，認定系爭契
    約經被告合法終止，則被告自103年6月起即得向原告請求系
    爭空污費。況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於105年8月19日另與第三人
    簽訂契約，被告既無法律上或事實上之請求障礙，仍遲至11
    0年6月29日作成前處分、111年1月22日作成原處分，已罹於
    5年時效。
  ⑸況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營建空污
    費係原告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臺灣高等法
    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80號(下稱民事另案)達成訴訟上和
    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自包
    括被告對原告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不得再向原告請求。
  ⒉被告核定系爭空污費之金額，應有違誤：
    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營建空污費之二分之一，顯非合理。
    又系爭工程因系爭契約終止而停工，且無復工可能，實際施
    工進度僅5.9353%，營建空污費應按其比率計算而為86,248
    元(計算式：1,453,136元×5.9353%)，始符衡平原則。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工程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設施
    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為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
    )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工程，應
    列入管制，設置或採行各項污染防制設施。系爭契約經被告
    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
    理營建空污費結算。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函復，因系爭契
    約涉及工期起始日計算爭議，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為辦理
    。其後經仲裁判斷及民事另案和解成立，原告於110年4月19
    日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其間未曾向被告報備且經認定停工並
    無污染之情形，是被告自110年4月19日起，依收費辦法第7
    條、第17條第2項及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
    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重新核算原告
    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以：系爭工程之施工面積為8.6公頃、
    施工期程為99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日(原告缺失改善完
    成，再無空氣污染情事)，共718日曆天，核定營建空污費為
    1,453,136元(計算式：7,060×718×8.6/30)，扣除原告已繳
    納之677,996元後，尚有餘額775,140元，而作成原處分命原
    告如數繳納，並無違誤。
  ⒉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後，原告申請仲裁判斷，經仲裁判斷
    駁回其請求，復再提出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其訴駁回確定後
    ，原告仍繼續占用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且拒不塗銷地上
    權，被告復對原告提起塗銷地上權及返還土地之民事另案訴
    訟。被告依原告一再請求，待上開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包
    括結算營建空污費等解除空污列管相關作業，並無怠於行使
    權利。又民事另案和解前，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仍由原告
    管領，並於工地周圍設置圍籬，依環境部函釋意旨，應認定
    仍為空污列管之工期。民事另案於109年10月16日成立和解
    ，原告同意塗銷地上權登記並移交土地，於110年4月19日申
    請解除空污列管，被告分於110年6月9日、110年6月29日函
    請原告繳納營建空污費，並未罹於5年請求權時效。系爭空
    污費之徵收，與系爭契約所涉民事另案和解無關，和解過程
    未論及營建空污費，和解筆錄亦未將之列入和解範圍。原告
    自始未申報調整工期，被告逕依查驗結果重新核定空污費，
    無信賴基礎或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可言。前核定營建空污費
    與原處分所據法規不同，並無前核定之行政處分未經合法廢
    止而不得為原處分之情形。
  ⒊本件係依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
    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核算營建空污費，原告主張
    應依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計算，並無依據。環境部明
    確函釋，營建空污費僅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之必要，經事
    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停工並無污染之情形，方得事
    後申請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原告未踐行上開程序，自無
    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之問題。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
    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9、5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0頁至2
    9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本院卷第17、18頁)、原告110年4
    月19日解除空污列管申請書(原處分卷第36頁)、前處分(原
    處分卷第60、61頁)、前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99頁至109頁)
    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六、本件爭點：
　㈠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
    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是否適法？
　㈡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㈢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建
    空污費，是否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律及法理說明：
　⒈空污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境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第3條第2款第2目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污染源：指……類別如下：㈡固定污染源：指移動污染源以外之污染源。」第1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其徵收對象如下：固定污染源：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向污染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其為營建工程者，向營建業主徵收……。(第2項)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17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1項)前條空氣污染防制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中央主管機關徵收。」空污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稱營建業主，指政府興建工程編列預算之政府機關或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工程之投資單位或其他各類開發案件之工程起造人或負責人。」
　⒉參考司法院釋字第42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空污費係本於污染
    者付費之原則，對具有造成空氣污染共同特性之污染源，徵
    收一定之費用，俾經由此種付費制度，達成行為制約之功能
    ，減少空氣中污染之程度；並以徵收所得之金錢，在環保主
    管機關之下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專供改善空氣品質、維
    護國民健康之用途。此項防制費既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之
    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定
    其課徵所得之用途，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乃現代工業先
    進國家常用之工具。特別公課係對義務人課予繳納金錢之負
    擔，故其徵收目的、對象、用途由法律予以規定，其由法律
    授權命令訂定，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標準者，為法之所許。
    空污法第16條第2項就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
    、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
    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授權訂定收費
    辦法，其第3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
    定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應依其每季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排放量及操作紀錄，按
    本法第17條第2項所公告之收費費率自行計算申報應繳納之
    費額。」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對
    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營建業主應於開工前檢具
    登載工程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
    算之相關工程資料及自行計算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經核定費額後，依第6條規定期
    限繳納至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戶。」第6條第2款、第4款規
    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繳納期限，依下列規定之一
    辦理：繳納費額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者，得於開工前全
    額繳納，或於申請開工前，先繳交二分之一，於申請使用執
    照或工程驗收前，繳納剩餘費額。……其他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同意之繳納期限。」第7條規定：「營建工程工程
    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或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
    工程資料改變，營建業主應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
    檢具相關文件，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調整其
    應繳納費額。」另101年9月6日修正發布即行為時同辦法第1
    7條規定：「(第1項)公私場所依第3條規定應申報空氣污染
    防制費，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其固定污染
    源產品產量、原(物)料使用量、燃料使用量、檢測結果或其
    他有關資料，計算其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核定其
    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第2項)營建業主未依第5條、第
    7條規定申報、調整空氣污染防制費或提供資料不完整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
    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上開收費辦法之規定，符合
    授權明確性原則，應得適用，故就符合空污法第16條第1項
    第1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污費(下稱空污費)，營建業
    主應依法履行向主管機關申報、繳納營建空污費之行政法上
    義務。
　⒊環境部依空污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設施管理辦法，針
    對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繳納空污費之營建工程，
    依施工規模進行分級管制(第4條)，營建業主除應繳納營建
    空污費外，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設置工地標示牌，載明
    營建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
    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第5條)，並應於營建工地、周界
    及車行路徑，設置相關防止、抑制土塵逸散等空污防制、監
    測設施(第6條至18條)。空污法第62條進一步規定，如違反
    第23條第2項所定設施管理辦法有關空氣污染物收集、防制
    或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操作、檢查、保養、記錄及管理
    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得處罰鍰、限期補正或改善、按次處
    罰、令其停工或停業、廢止其操作許可或勒令歇業等不利處
    分。營建業主依收費辦法5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營建
    空污費；地方主管機關即將相關工程資料鍵入環境部所建置
    之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生成營建空污費徵收
    管制編號，並依前開規定，管制各工地現場是否有空污或其
    他粉塵逸散情形。後續如有工程異動，如已開工施作，因故
    未完成；或尚未施工，而中途撤回空污費列管申報並辦理退
    費等，營建業主需以函文檢附工程異動申請書，辦理解除空
    污列管，地方主管機關巡查員於前往工地確認屬實，回報工
    地現況後，計算工程末期所申報空污費是否應辦理退費或業
    主須再繳納總申報費額之餘款，待營建業主繳納完成後即完
    成解除空污列管程序，有環境部管制編號編碼、環境部A202
    1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申報資料畫面及環保局
    收受工程異動流程及範例可參(本院卷第481頁至500頁)。可
    知空污列管係包括營建業主對營建工程可能造成空氣污染之
    防制措施及繳納營建空污費之作為義務；至於解除空污列管
    ，自係指完納營建空污費後，終止前開空氣污染防制義務，
    並透過管制編號及管理系統明確界分營建業主相關作為義務
    之期間起訖日。
　⒋依法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業主，應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
    空污費，未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應繳納費額，主管機關亦即
    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污費。空污費
    繳納費額如為1萬元至500萬元者，得於開工或申請開工前先
    繳納二分之一，剩餘費額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再為
    繳納。又因開工前之空污費繳納費額計算，可能因營建工程
    當時尚未實際施作，僅能預為粗估，但隨工期等工程資料改
    變、或發生營建業主申報錯誤、不實等因素，需隨之變更調
    整，因此營建業主最終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額，有待其申請
    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自行申報或逕由地方主管機關重新
    核算，於扣除前已繳納部分後，完納所餘營建空污費額，是
    營建業主如不服主管機關重新核算而認定應補繳之營建空污
    費額，具有法規制效果，應得提起撤銷訴訟以為行政救濟。
　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
    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
    然消滅。(第3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
    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空污費之徵收為特別公課，自屬公
    法上之請求權，有5年請求權時效之適用。地方主管機關與
    營建業主結算營建空污費，亦屬徵收空污費性質，亦適用前
    開5年之請求權時效。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
    算。」為民法第128條前段所明定。所謂請求權「可行使」
    ，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
    。
  ㈡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
    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應屬適法：
　⒈查原告係與被告簽訂民間投資興建營運、移轉公共工程即系
    爭契約之投資單位，為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營建
    業主。其依前核定向被告繳納第1期營建空污費677,996元。
    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乃以101年9月12日函，通知
    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並以101年11月1
    4日函，請原告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並至環保局營建
    工程空污費徵收櫃檯辦理結算事宜。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
    函復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業等情，有系爭契約
    (本院卷第135頁至171頁)、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
    申報表(原處分卷第2頁)、被告101年9月12日函(本院卷第19
    5頁至199頁)、環保局101年11月14日函及附件(本院卷第389
    頁至399頁)、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原處分卷第35頁)可參
    ，可知被告認原告因系爭契約終止，已不可能終局完成系爭
    工程，遂於101年11月14日請求原告完納營建空污費之剩餘
    費額，並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前核定營建空污費後，剩餘費額尚待依收費辦法第6
    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工程驗收」之條
    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權5年時
    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系爭工程未經驗
    收，條件未成就，被告無從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費
    云云。惟查，被告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於系爭工程
    開工前，核定空污費費額為1,355,991元。因原告繳納費額
    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其繳納期限依同辦法第6條第2款規
    定，得先繳納二分之一，剩餘部分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
    收前再行繳納。可知系爭工程如能施作完竣，原告本應於工
    期結束時即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而不會再有空氣污染
    危害可能性時，依營建空污費費率所定施工規模(工程面積)
    、施工工期辦理空污費結算，並解除空污列管，而系爭契約
    於完工前即經終止，自應依實際施工工期結算其空污費，尚
    難解為未有「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之狀況，即無庸再
    予繳納空污費，因此，原告主張「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
    」為繳納前核定空污費剩餘費額之停止條件，自不足採。
  ㈢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而消滅：　　
　⒈查環保局前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徵收
    結算事宜，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復略以：針對前開結算請
    求，因系爭工程係由被告所屬水務局片面終止，並未實質完
    工，且尚因用地交付造成工期起始日計算之爭議，目前正處
    理中，為避免結算不實及影響後續辦理，擬待爭議處理完畢
    後再向環保局辦理相關作業(原處分卷第35頁)，而原告亦自
    承其拒絕被告結算營建空污費之請求，觀其意旨亦有請求被
    告待系爭工程之工期爭議處理完畢再辦理結算營建空污費之
    表示。
　⒉原告對於被告以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第1期污水處理廠興建及
    未於期限內完成融資契約、取得足額資金為由，自101年9月
    14日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申請仲裁，並請求將系爭工程用地交
    付予原告使用，經103年5月19日仲裁判斷駁回原告之請求；
    原告復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最後經最高法院105年5月12
    日105年度台上字第804號民事裁定駁回原告之上訴，而終局
    駁回原告其訴確定；被告亦提起塗銷地上權登記等事件之民
    事另案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號判
    決後，嗣於109年10月16日在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
    字第80號成立和解，和解成立內容包括：原告同意塗銷地上
    權登記，被告給付金額後，原告拋棄相關工程資產所有權並
    移交被告，兩造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
    均拋棄，有仲裁判斷(本院卷第33頁至47頁)、撤銷仲裁判斷
    民事裁定(本院卷第239頁至241頁)、民事另案和解筆錄(本
    院卷第131、133頁)可參，可知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所指擬
    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理相關作業(原處
    分卷第35頁)，係直至109年10月16日兩造於民事另案和解成
    立後，系爭契約之爭議方處理完畢，而原告亦依101年11月2
    3日函「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理相關
    作業」之承諾，主動以110年4月19日函申請解除空污列管。
　⒊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營
    建空污費係其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民事另
    案達成訴訟上和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
    餘請求權，自包括被告對原告就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不
    得再向原告請求云云。惟查，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係
    約定：「除地價稅或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因履行本契約或
    其附件所需之相關稅賦、費用概由乙方(指原告)負擔。」(
    本院卷第141頁)，所稱之費用固可解為包括營建空污費，惟
    此係指系爭工程所需給付之相關費用，包括應給付予被告之
    營建空污費，應由原告負擔之約定；與被告基於空污列管之
    地方主管機關之地位，依空污法相關規定請求原告為營建業
    主繳納空污費之公法上義務，誠屬二事，不能混淆。且於民
    事另案，被告係依系爭契約、兩造另訂之地上權契約、民法
    第767條及第179條請求原告塗銷地上權、返還土地及地上權
    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民事上權利，有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號民事判決可參(本院卷第244頁
    )，被告亦否認曾於民事另案和解過程論及本件之系爭空污
    費，則兩造於該事件成立和解之範圍，自無包括被告對原告
    就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債權，原告主張，難認有據。
　⒋另系爭契約於101年9月14日終止後，依101年9月24日桃園縣
    營建工地巡查紀錄表記載：物料堆置應完全覆蓋，請儘速改
    善；101年9月26日則記載：物料缺失改善完成；101年11月1
    5日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作業紀錄記載：自101年11月15日上
    午起，停止供應系爭工程污水處理廠廠區臨時水、電。被告
    指派萬安保全進駐中壢污水處理廠用地執行警衛勤務。請原
    告轉知所屬廠商與相關人員，不得擅自出入污水處理廠用地
    ，倘有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出入該用地者，將依法究辦。原
    告代表則表示：配合被告辦理用地返還作業，已於101年11
    月8日提送資產清冊予被告。其餘爭議，仍循系爭契約與被
    告處理；103年12月2日、104年12月15日、105年12月5日、1
    06年6月8日、107年11月14日、108年2月21日、108年3月28
    日、109年6月19日環保局仍持續進行系爭工程營建工地的巡
    查，有各次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05頁至431頁)，另109年6
    月19日該次巡查，環保局並聯絡原告，原告代表表示目前仍
    在進行訴訟階段，無法確定工程是否繼續施作，環保局已建
    議辦理營建空污費停工(本院卷第271頁)。可見被告對原告
    延長結算(繳納)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期限之要約，已為承諾
    ，同意原告所提出系爭契約爭議處理完畢之結算期限，符合
    收費辦法第6條第4款所指經被告同意之結算期限，則被告對
    原告繳納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因雙方另行約定結算
    期限，客觀上存在法律上之障礙，無從開始起算請求權時效
    ，是原告主張應自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101年9月26
    日被告認定之系爭工程工期末日、101年11月14日原告拒絕
    被告辦理空污費結算、101年11月15日被告不准原告進入工
    地等時點開始起算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時效，難認有稽。又
    被告於系爭契約爭議處理期間猶持續進行空污列管，已如前
    述，益徵原告主張被告係怠於行使權利，不足為據。
　⒌從而，系爭契約爭議處理迨至109年10月16日民事另案和解成
    立，經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可認
    斯時起系爭契約之爭議已處理完畢，則被告以110年6月9日
    府環空字第1100144986號函檢附計算表(原處分卷第55頁至5
    7頁)，其後再分別作成前處分及原處分請求原告繳納系爭空
    污費，其公法上請求權尚未罹於5年之時效。
  ㈣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建
    空污費，並無依據：　
　⒈營建空污費基於污染者付費、無污染可能即免徵之原則辦理
    ，且採行開工前預繳並嗣後結算、多退少補方式，依實際之
    工程施工資料覈實計算徵收。經查，系爭工程經被告於101
    年9月26日稽查，認定前次缺失已改善完成，而無空氣污染
    情事，復參環境部102年7月5日環署空字第1020057266號函
    之公告事項第5點之記載：「營建業主於停工前事先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經認定無污染情形者，其停工
    期間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得予扣除。」(訴願卷第114
    、115頁)明確規定營建空污費僅有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之
    必要，而事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並無污染之情形者，
    方得事後申請扣除、退還空污費。原告未曾向被告報備停工
    ，則被告從寬認定系爭工程施工末日為101年9月26日，尚屬
    有稽；又依環保局所調閱航攝影像圖，經比對99年6月7日施
    工前、100年7月1日施工中、102年6月8日停工後照片，足證
    系爭工程係全區進行施作，有相關圖片附卷可稽(訴願卷第5
    5頁至61頁)，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營建工程施工面
    積之認定，係以申報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載之施工面積為主
    ，而後如有變動，應依收費辦法第7條規定申報調整。原告
    於99年11月5日申報營建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申報之施工
    面積為8.6公頃，有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申報表可
    參(原處分卷第2頁)，其後並無申報調整紀錄，自應以施工
    面積8.6公頃為計算基礎。
　⒉依環境部93年5月31日環署空字第0930038434A號公告修正；
    並自93年7月1日起實施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規定：「工
    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第二級費
    率：7,060元/公頃/月。費基：施工面積×工期。備註：……『
    費率』之『月』以『30日』計。『費基』之『工期』單位以日曆天計
    ，即包括工作天與非工作天。……施工面積係指實際施工時
    所涵蓋之面積(含施工圍籬等各項施作面積之總和……」，系
    爭空污費依據「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
    及其他』；級別費率：第2級」每公頃每月7,060元、「費基
    」施工面積：8.6公頃、工期：99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
    日，共計718日曆天等因子核算，合計為1,453,136元〔7,060
    元×8.6(公頃）×718/30(月）=1,453,136元(四捨五入至整數
    ）〕，扣除原告已繳納677,996元，尚應徵775,140元，並無
    違誤，原告主張應依施工進度5.9353%核計營建空污費，容
    有誤解。且原處分亦已依據工期核計營建空污費，不會過苛
    ，並無違反比例原則，亦無原告所稱違反衡平原則可言。原
    告另以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空污費二分之一，顯非合理云
    云，然此係因前核定之空污費係依原施工計畫計算(原施工
    期程僅至101年8月9日)(原處分卷第2、30頁)，已非系爭工
    程實際之工期末日，自應重新核算，原告據以指摘原處分違
    法，亦無可採。
  ㈤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陳述，均與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839號
114年3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地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江涯(臨時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朱容辰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宗憲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環署訴第111002651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15、11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㈠原告於民國99年8月10日與被告簽訂「促進民間參與桃園縣中壢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下稱系爭工程)投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同年11月5日向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申報應繳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下稱營建空污費，空氣污染防制費下稱空污費)新臺幣(下同)1,355,991元，經被告核定(下稱前核定)後，第1期677,996元已繳納完畢。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以101年9月12日府水衛字第1010221706號函(下稱101年9月12日函)，通知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另以101年11月14日桃環空字第1010077882號函(下稱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結算事宜。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臺地中字第010100249號函(下稱101年11月23日函)復環保局：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業。
  ㈡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環保局申請解除系爭工程之空氣污染防制列管(下稱空污列管)，被告依行為時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下稱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2項規定，重新核算原告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為1,554,330元，扣除已繳納金額，尚應補繳876,334元，並以110年6月29日府環空字第1100157701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原告不服，向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2日改制為環境部，下稱環境部)提起訴願。環境部以110年11月12日環署訴字第1100056259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被告應另為適法之處分。
  ㈢被告依前訴願決定意旨重新核算系爭工程之工期，認應繳納營建空污費為1,453,136元，扣除已繳納金額，尚須補繳775,140元(下稱系爭空污費)，遂以111年1月22日府環空字第1100346083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命原告限期如數補繳。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已不得再向原告請求系爭空污費：
　⑴被告作成空氣污染防治費之前核定後，剩餘費用尚待收費辦法第6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之條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權5年時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未經驗收，被告無從再依前開規定，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費。
　⑵縱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解釋為工程驗收日，然自斯時起算請求權時效，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已逾5年，被告請求原告給付系爭空污費，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
　⑶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契約業經終止，並將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事宜，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結算。原告即於101年11月15日完成系爭工程用地、地上物返還作業，被告亦禁止原告所屬人員進入用地。原告固以101年11月23日函主張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再予辦理系爭工程之空污費之結算，而拒絕被告結算之請求。然參酌收費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即使原告拒絕被告請求，一直不願意繳納空污費，被告仍可予以核定，無待原告申報，故被告公法上請求權應自101年11月15日起算，準此亦已罹於5年時效。
　⑷系爭契約之履約爭議，前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103年5月19日101年仲聲仁字第72號仲裁判斷(下稱仲裁判斷)，認定系爭契約經被告合法終止，則被告自103年6月起即得向原告請求系爭空污費。況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於105年8月19日另與第三人簽訂契約，被告既無法律上或事實上之請求障礙，仍遲至110年6月29日作成前處分、111年1月22日作成原處分，已罹於5年時效。
  ⑸況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營建空污費係原告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80號(下稱民事另案)達成訴訟上和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自包括被告對原告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不得再向原告請求。
  ⒉被告核定系爭空污費之金額，應有違誤：
    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營建空污費之二分之一，顯非合理。又系爭工程因系爭契約終止而停工，且無復工可能，實際施工進度僅5.9353%，營建空污費應按其比率計算而為86,248元(計算式：1,453,136元×5.9353%)，始符衡平原則。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工程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設施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為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工程，應列入管制，設置或採行各項污染防制設施。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結算。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函復，因系爭契約涉及工期起始日計算爭議，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為辦理。其後經仲裁判斷及民事另案和解成立，原告於110年4月19日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其間未曾向被告報備且經認定停工並無污染之情形，是被告自110年4月19日起，依收費辦法第7條、第17條第2項及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重新核算原告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以：系爭工程之施工面積為8.6公頃、施工期程為99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日(原告缺失改善完成，再無空氣污染情事)，共718日曆天，核定營建空污費為1,453,136元(計算式：7,060×718×8.6/30)，扣除原告已繳納之677,996元後，尚有餘額775,140元，而作成原處分命原告如數繳納，並無違誤。
  ⒉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後，原告申請仲裁判斷，經仲裁判斷駁回其請求，復再提出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其訴駁回確定後，原告仍繼續占用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且拒不塗銷地上權，被告復對原告提起塗銷地上權及返還土地之民事另案訴訟。被告依原告一再請求，待上開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包括結算營建空污費等解除空污列管相關作業，並無怠於行使權利。又民事另案和解前，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仍由原告管領，並於工地周圍設置圍籬，依環境部函釋意旨，應認定仍為空污列管之工期。民事另案於109年10月16日成立和解，原告同意塗銷地上權登記並移交土地，於110年4月19日申請解除空污列管，被告分於110年6月9日、110年6月29日函請原告繳納營建空污費，並未罹於5年請求權時效。系爭空污費之徵收，與系爭契約所涉民事另案和解無關，和解過程未論及營建空污費，和解筆錄亦未將之列入和解範圍。原告自始未申報調整工期，被告逕依查驗結果重新核定空污費，無信賴基礎或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可言。前核定營建空污費與原處分所據法規不同，並無前核定之行政處分未經合法廢止而不得為原處分之情形。
  ⒊本件係依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核算營建空污費，原告主張應依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計算，並無依據。環境部明確函釋，營建空污費僅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之必要，經事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停工並無污染之情形，方得事後申請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原告未踐行上開程序，自無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之問題。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9、5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0頁至29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本院卷第17、18頁)、原告110年4月19日解除空污列管申請書(原處分卷第36頁)、前處分(原處分卷第60、61頁)、前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99頁至109頁)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六、本件爭點：
　㈠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是否適法？
　㈡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㈢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建空污費，是否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律及法理說明：
　⒈空污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境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第3條第2款第2目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污染源：指……類別如下：㈡固定污染源：指移動污染源以外之污染源。」第1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其徵收對象如下：固定污染源：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向污染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其為營建工程者，向營建業主徵收……。(第2項)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17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1項)前條空氣污染防制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中央主管機關徵收。」空污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稱營建業主，指政府興建工程編列預算之政府機關或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工程之投資單位或其他各類開發案件之工程起造人或負責人。」
　⒉參考司法院釋字第42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空污費係本於污染者付費之原則，對具有造成空氣污染共同特性之污染源，徵收一定之費用，俾經由此種付費制度，達成行為制約之功能，減少空氣中污染之程度；並以徵收所得之金錢，在環保主管機關之下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專供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國民健康之用途。此項防制費既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乃現代工業先進國家常用之工具。特別公課係對義務人課予繳納金錢之負擔，故其徵收目的、對象、用途由法律予以規定，其由法律授權命令訂定，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標準者，為法之所許。空污法第16條第2項就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授權訂定收費辦法，其第3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應依其每季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排放量及操作紀錄，按本法第17條第2項所公告之收費費率自行計算申報應繳納之費額。」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營建業主應於開工前檢具登載工程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料及自行計算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經核定費額後，依第6條規定期限繳納至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戶。」第6條第2款、第4款規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繳納期限，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繳納費額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者，得於開工前全額繳納，或於申請開工前，先繳交二分之一，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繳納剩餘費額。……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繳納期限。」第7條規定：「營建工程工程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或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料改變，營建業主應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檢具相關文件，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調整其應繳納費額。」另101年9月6日修正發布即行為時同辦法第17條規定：「(第1項)公私場所依第3條規定應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其固定污染源產品產量、原(物)料使用量、燃料使用量、檢測結果或其他有關資料，計算其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第2項)營建業主未依第5條、第7條規定申報、調整空氣污染防制費或提供資料不完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上開收費辦法之規定，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應得適用，故就符合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污費(下稱空污費)，營建業主應依法履行向主管機關申報、繳納營建空污費之行政法上義務。
　⒊環境部依空污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設施管理辦法，針對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繳納空污費之營建工程，依施工規模進行分級管制(第4條)，營建業主除應繳納營建空污費外，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設置工地標示牌，載明營建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第5條)，並應於營建工地、周界及車行路徑，設置相關防止、抑制土塵逸散等空污防制、監測設施(第6條至18條)。空污法第62條進一步規定，如違反第23條第2項所定設施管理辦法有關空氣污染物收集、防制或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操作、檢查、保養、記錄及管理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得處罰鍰、限期補正或改善、按次處罰、令其停工或停業、廢止其操作許可或勒令歇業等不利處分。營建業主依收費辦法5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營建空污費；地方主管機關即將相關工程資料鍵入環境部所建置之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生成營建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並依前開規定，管制各工地現場是否有空污或其他粉塵逸散情形。後續如有工程異動，如已開工施作，因故未完成；或尚未施工，而中途撤回空污費列管申報並辦理退費等，營建業主需以函文檢附工程異動申請書，辦理解除空污列管，地方主管機關巡查員於前往工地確認屬實，回報工地現況後，計算工程末期所申報空污費是否應辦理退費或業主須再繳納總申報費額之餘款，待營建業主繳納完成後即完成解除空污列管程序，有環境部管制編號編碼、環境部A2021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申報資料畫面及環保局收受工程異動流程及範例可參(本院卷第481頁至500頁)。可知空污列管係包括營建業主對營建工程可能造成空氣污染之防制措施及繳納營建空污費之作為義務；至於解除空污列管，自係指完納營建空污費後，終止前開空氣污染防制義務，並透過管制編號及管理系統明確界分營建業主相關作為義務之期間起訖日。
　⒋依法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業主，應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空污費，未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應繳納費額，主管機關亦即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污費。空污費繳納費額如為1萬元至500萬元者，得於開工或申請開工前先繳納二分之一，剩餘費額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再為繳納。又因開工前之空污費繳納費額計算，可能因營建工程當時尚未實際施作，僅能預為粗估，但隨工期等工程資料改變、或發生營建業主申報錯誤、不實等因素，需隨之變更調整，因此營建業主最終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額，有待其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自行申報或逕由地方主管機關重新核算，於扣除前已繳納部分後，完納所餘營建空污費額，是營建業主如不服主管機關重新核算而認定應補繳之營建空污費額，具有法規制效果，應得提起撤銷訴訟以為行政救濟。
　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第3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空污費之徵收為特別公課，自屬公法上之請求權，有5年請求權時效之適用。地方主管機關與營建業主結算營建空污費，亦屬徵收空污費性質，亦適用前開5年之請求權時效。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為民法第128條前段所明定。所謂請求權「可行使」，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
  ㈡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應屬適法：
　⒈查原告係與被告簽訂民間投資興建營運、移轉公共工程即系爭契約之投資單位，為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營建業主。其依前核定向被告繳納第1期營建空污費677,996元。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乃以101年9月12日函，通知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並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並至環保局營建工程空污費徵收櫃檯辦理結算事宜。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函復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業等情，有系爭契約(本院卷第135頁至171頁)、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申報表(原處分卷第2頁)、被告101年9月12日函(本院卷第195頁至199頁)、環保局101年11月14日函及附件(本院卷第389頁至399頁)、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原處分卷第35頁)可參，可知被告認原告因系爭契約終止，已不可能終局完成系爭工程，遂於101年11月14日請求原告完納營建空污費之剩餘費額，並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前核定營建空污費後，剩餘費額尚待依收費辦法第6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工程驗收」之條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權5年時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系爭工程未經驗收，條件未成就，被告無從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費云云。惟查，被告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於系爭工程開工前，核定空污費費額為1,355,991元。因原告繳納費額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其繳納期限依同辦法第6條第2款規定，得先繳納二分之一，剩餘部分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再行繳納。可知系爭工程如能施作完竣，原告本應於工期結束時即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而不會再有空氣污染危害可能性時，依營建空污費費率所定施工規模(工程面積)、施工工期辦理空污費結算，並解除空污列管，而系爭契約於完工前即經終止，自應依實際施工工期結算其空污費，尚難解為未有「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之狀況，即無庸再予繳納空污費，因此，原告主張「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為繳納前核定空污費剩餘費額之停止條件，自不足採。
  ㈢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而消滅：　　
　⒈查環保局前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徵收結算事宜，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復略以：針對前開結算請求，因系爭工程係由被告所屬水務局片面終止，並未實質完工，且尚因用地交付造成工期起始日計算之爭議，目前正處理中，為避免結算不實及影響後續辦理，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辦理相關作業(原處分卷第35頁)，而原告亦自承其拒絕被告結算營建空污費之請求，觀其意旨亦有請求被告待系爭工程之工期爭議處理完畢再辦理結算營建空污費之表示。
　⒉原告對於被告以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第1期污水處理廠興建及未於期限內完成融資契約、取得足額資金為由，自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申請仲裁，並請求將系爭工程用地交付予原告使用，經103年5月19日仲裁判斷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復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最後經最高法院105年5月12日105年度台上字第804號民事裁定駁回原告之上訴，而終局駁回原告其訴確定；被告亦提起塗銷地上權登記等事件之民事另案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號判決後，嗣於109年10月16日在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80號成立和解，和解成立內容包括：原告同意塗銷地上權登記，被告給付金額後，原告拋棄相關工程資產所有權並移交被告，兩造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均拋棄，有仲裁判斷(本院卷第33頁至47頁)、撤銷仲裁判斷民事裁定(本院卷第239頁至241頁)、民事另案和解筆錄(本院卷第131、133頁)可參，可知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所指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理相關作業(原處分卷第35頁)，係直至109年10月16日兩造於民事另案和解成立後，系爭契約之爭議方處理完畢，而原告亦依101年11月23日函「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理相關作業」之承諾，主動以110年4月19日函申請解除空污列管。
　⒊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營建空污費係其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民事另案達成訴訟上和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自包括被告對原告就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不得再向原告請求云云。惟查，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係約定：「除地價稅或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因履行本契約或其附件所需之相關稅賦、費用概由乙方(指原告)負擔。」(本院卷第141頁)，所稱之費用固可解為包括營建空污費，惟此係指系爭工程所需給付之相關費用，包括應給付予被告之營建空污費，應由原告負擔之約定；與被告基於空污列管之地方主管機關之地位，依空污法相關規定請求原告為營建業主繳納空污費之公法上義務，誠屬二事，不能混淆。且於民事另案，被告係依系爭契約、兩造另訂之地上權契約、民法第767條及第179條請求原告塗銷地上權、返還土地及地上權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民事上權利，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號民事判決可參(本院卷第244頁)，被告亦否認曾於民事另案和解過程論及本件之系爭空污費，則兩造於該事件成立和解之範圍，自無包括被告對原告就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債權，原告主張，難認有據。
　⒋另系爭契約於101年9月14日終止後，依101年9月24日桃園縣營建工地巡查紀錄表記載：物料堆置應完全覆蓋，請儘速改善；101年9月26日則記載：物料缺失改善完成；101年11月15日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作業紀錄記載：自101年11月15日上午起，停止供應系爭工程污水處理廠廠區臨時水、電。被告指派萬安保全進駐中壢污水處理廠用地執行警衛勤務。請原告轉知所屬廠商與相關人員，不得擅自出入污水處理廠用地，倘有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出入該用地者，將依法究辦。原告代表則表示：配合被告辦理用地返還作業，已於101年11月8日提送資產清冊予被告。其餘爭議，仍循系爭契約與被告處理；103年12月2日、104年12月15日、105年12月5日、106年6月8日、107年11月14日、108年2月21日、108年3月28日、109年6月19日環保局仍持續進行系爭工程營建工地的巡查，有各次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05頁至431頁)，另109年6月19日該次巡查，環保局並聯絡原告，原告代表表示目前仍在進行訴訟階段，無法確定工程是否繼續施作，環保局已建議辦理營建空污費停工(本院卷第271頁)。可見被告對原告延長結算(繳納)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期限之要約，已為承諾，同意原告所提出系爭契約爭議處理完畢之結算期限，符合收費辦法第6條第4款所指經被告同意之結算期限，則被告對原告繳納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因雙方另行約定結算期限，客觀上存在法律上之障礙，無從開始起算請求權時效，是原告主張應自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101年9月26日被告認定之系爭工程工期末日、101年11月14日原告拒絕被告辦理空污費結算、101年11月15日被告不准原告進入工地等時點開始起算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時效，難認有稽。又被告於系爭契約爭議處理期間猶持續進行空污列管，已如前述，益徵原告主張被告係怠於行使權利，不足為據。
　⒌從而，系爭契約爭議處理迨至109年10月16日民事另案和解成立，經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可認斯時起系爭契約之爭議已處理完畢，則被告以110年6月9日府環空字第1100144986號函檢附計算表(原處分卷第55頁至57頁)，其後再分別作成前處分及原處分請求原告繳納系爭空污費，其公法上請求權尚未罹於5年之時效。
  ㈣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建空污費，並無依據：　
　⒈營建空污費基於污染者付費、無污染可能即免徵之原則辦理，且採行開工前預繳並嗣後結算、多退少補方式，依實際之工程施工資料覈實計算徵收。經查，系爭工程經被告於101年9月26日稽查，認定前次缺失已改善完成，而無空氣污染情事，復參環境部102年7月5日環署空字第1020057266號函之公告事項第5點之記載：「營建業主於停工前事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經認定無污染情形者，其停工期間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得予扣除。」(訴願卷第114、115頁)明確規定營建空污費僅有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之必要，而事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並無污染之情形者，方得事後申請扣除、退還空污費。原告未曾向被告報備停工，則被告從寬認定系爭工程施工末日為101年9月26日，尚屬有稽；又依環保局所調閱航攝影像圖，經比對99年6月7日施工前、100年7月1日施工中、102年6月8日停工後照片，足證系爭工程係全區進行施作，有相關圖片附卷可稽(訴願卷第55頁至61頁)，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營建工程施工面積之認定，係以申報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載之施工面積為主，而後如有變動，應依收費辦法第7條規定申報調整。原告於99年11月5日申報營建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申報之施工面積為8.6公頃，有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申報表可參(原處分卷第2頁)，其後並無申報調整紀錄，自應以施工面積8.6公頃為計算基礎。
　⒉依環境部93年5月31日環署空字第0930038434A號公告修正；並自93年7月1日起實施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規定：「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第二級費率：7,060元/公頃/月。費基：施工面積×工期。備註：……『費率』之『月』以『30日』計。『費基』之『工期』單位以日曆天計，即包括工作天與非工作天。……施工面積係指實際施工時所涵蓋之面積(含施工圍籬等各項施作面積之總和……」，系爭空污費依據「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級別費率：第2級」每公頃每月7,060元、「費基」施工面積：8.6公頃、工期：99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日，共計718日曆天等因子核算，合計為1,453,136元〔7,060元×8.6(公頃）×718/30(月）=1,453,136元(四捨五入至整數）〕，扣除原告已繳納677,996元，尚應徵775,140元，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應依施工進度5.9353%核計營建空污費，容有誤解。且原處分亦已依據工期核計營建空污費，不會過苛，並無違反比例原則，亦無原告所稱違反衡平原則可言。原告另以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空污費二分之一，顯非合理云云，然此係因前核定之空污費係依原施工計畫計算(原施工期程僅至101年8月9日)(原處分卷第2、30頁)，已非系爭工程實際之工期末日，自應重新核算，原告據以指摘原處分違法，亦無可採。
  ㈤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陳述，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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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訴字第839號
114年3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灣地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江涯(臨時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朱容辰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宗憲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環署訴第111002651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15、117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㈠原告於民國99年8月10日與被告簽訂「促進民間參與桃園縣中壢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下稱系爭工程)投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同年11月5日向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申報應繳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下稱營建空污費，空氣污染防制費下稱空污費)新臺幣(下同)1,355,991元，經被告核定(下稱前核定)後，第1期677,996元已繳納完畢。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以101年9月12日府水衛字第1010221706號函(下稱101年9月12日函)，通知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另以101年11月14日桃環空字第1010077882號函(下稱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結算事宜。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臺地中字第010100249號函(下稱101年11月23日函)復環保局：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業。
  ㈡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環保局申請解除系爭工程之空氣污染防制列管(下稱空污列管)，被告依行為時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下稱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及第17條第2項規定，重新核算原告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為1,554,330元，扣除已繳納金額，尚應補繳876,334元，並以110年6月29日府環空字第1100157701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原告不服，向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2日改制為環境部，下稱環境部)提起訴願。環境部以110年11月12日環署訴字第1100056259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被告應另為適法之處分。
  ㈢被告依前訴願決定意旨重新核算系爭工程之工期，認應繳納營建空污費為1,453,136元，扣除已繳納金額，尚須補繳775,140元(下稱系爭空污費)，遂以111年1月22日府環空字第1100346083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命原告限期如數補繳。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已不得再向原告請求系爭空污費：
　⑴被告作成空氣污染防治費之前核定後，剩餘費用尚待收費辦法第6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之條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權5年時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未經驗收，被告無從再依前開規定，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費。
　⑵縱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解釋為工程驗收日，然自斯時起算請求權時效，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已逾5年，被告請求原告給付系爭空污費，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
　⑶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契約業經終止，並將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事宜，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結算。原告即於101年11月15日完成系爭工程用地、地上物返還作業，被告亦禁止原告所屬人員進入用地。原告固以101年11月23日函主張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再予辦理系爭工程之空污費之結算，而拒絕被告結算之請求。然參酌收費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即使原告拒絕被告請求，一直不願意繳納空污費，被告仍可予以核定，無待原告申報，故被告公法上請求權應自101年11月15日起算，準此亦已罹於5年時效。
　⑷系爭契約之履約爭議，前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103年5月19日101年仲聲仁字第72號仲裁判斷(下稱仲裁判斷)，認定系爭契約經被告合法終止，則被告自103年6月起即得向原告請求系爭空污費。況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於105年8月19日另與第三人簽訂契約，被告既無法律上或事實上之請求障礙，仍遲至110年6月29日作成前處分、111年1月22日作成原處分，已罹於5年時效。
  ⑸況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營建空污費係原告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80號(下稱民事另案)達成訴訟上和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自包括被告對原告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不得再向原告請求。
  ⒉被告核定系爭空污費之金額，應有違誤：
    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營建空污費之二分之一，顯非合理。又系爭工程因系爭契約終止而停工，且無復工可能，實際施工進度僅5.9353%，營建空污費應按其比率計算而為86,248元(計算式：1,453,136元×5.9353%)，始符衡平原則。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工程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設施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為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工程，應列入管制，設置或採行各項污染防制設施。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環保局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結算。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函復，因系爭契約涉及工期起始日計算爭議，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為辦理。其後經仲裁判斷及民事另案和解成立，原告於110年4月19日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其間未曾向被告報備且經認定停工並無污染之情形，是被告自110年4月19日起，依收費辦法第7條、第17條第2項及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重新核算原告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以：系爭工程之施工面積為8.6公頃、施工期程為99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日(原告缺失改善完成，再無空氣污染情事)，共718日曆天，核定營建空污費為1,453,136元(計算式：7,060×718×8.6/30)，扣除原告已繳納之677,996元後，尚有餘額775,140元，而作成原處分命原告如數繳納，並無違誤。
  ⒉被告表示終止系爭契約後，原告申請仲裁判斷，經仲裁判斷駁回其請求，復再提出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其訴駁回確定後，原告仍繼續占用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且拒不塗銷地上權，被告復對原告提起塗銷地上權及返還土地之民事另案訴訟。被告依原告一再請求，待上開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包括結算營建空污費等解除空污列管相關作業，並無怠於行使權利。又民事另案和解前，系爭工程所使用之土地仍由原告管領，並於工地周圍設置圍籬，依環境部函釋意旨，應認定仍為空污列管之工期。民事另案於109年10月16日成立和解，原告同意塗銷地上權登記並移交土地，於110年4月19日申請解除空污列管，被告分於110年6月9日、110年6月29日函請原告繳納營建空污費，並未罹於5年請求權時效。系爭空污費之徵收，與系爭契約所涉民事另案和解無關，和解過程未論及營建空污費，和解筆錄亦未將之列入和解範圍。原告自始未申報調整工期，被告逕依查驗結果重新核定空污費，無信賴基礎或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可言。前核定營建空污費與原處分所據法規不同，並無前核定之行政處分未經合法廢止而不得為原處分之情形。
  ⒊本件係依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規定核算營建空污費，原告主張應依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計算，並無依據。環境部明確函釋，營建空污費僅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之必要，經事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停工並無污染之情形，方得事後申請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原告未踐行上開程序，自無扣除、退還營建空污費之問題。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9、5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0頁至29頁)、系爭空污費繳款單(本院卷第17、18頁)、原告110年4月19日解除空污列管申請書(原處分卷第36頁)、前處分(原處分卷第60、61頁)、前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99頁至109頁)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六、本件爭點：
　㈠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是否適法？
　㈡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㈢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建空污費，是否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律及法理說明：
　⒈空污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境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第3條第2款第2目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污染源：指……類別如下：㈡固定污染源：指移動污染源以外之污染源。」第16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其徵收對象如下：固定污染源：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向污染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其為營建工程者，向營建業主徵收……。(第2項)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17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1項)前條空氣污染防制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中央主管機關徵收。」空污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稱營建業主，指政府興建工程編列預算之政府機關或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工程之投資單位或其他各類開發案件之工程起造人或負責人。」
　⒉參考司法院釋字第42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空污費係本於污染者付費之原則，對具有造成空氣污染共同特性之污染源，徵收一定之費用，俾經由此種付費制度，達成行為制約之功能，減少空氣中污染之程度；並以徵收所得之金錢，在環保主管機關之下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專供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國民健康之用途。此項防制費既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乃現代工業先進國家常用之工具。特別公課係對義務人課予繳納金錢之負擔，故其徵收目的、對象、用途由法律予以規定，其由法律授權命令訂定，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標準者，為法之所許。空污法第16條第2項就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授權訂定收費辦法，其第3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應依其每季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排放量及操作紀錄，按本法第17條第2項所公告之收費費率自行計算申報應繳納之費額。」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營建業主應於開工前檢具登載工程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料及自行計算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經核定費額後，依第6條規定期限繳納至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戶。」第6條第2款、第4款規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繳納期限，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繳納費額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者，得於開工前全額繳納，或於申請開工前，先繳交二分之一，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繳納剩餘費額。……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繳納期限。」第7條規定：「營建工程工程類別、面積、工期、經費或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料改變，營建業主應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檢具相關文件，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調整其應繳納費額。」另101年9月6日修正發布即行為時同辦法第17條規定：「(第1項)公私場所依第3條規定應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其固定污染源產品產量、原(物)料使用量、燃料使用量、檢測結果或其他有關資料，計算其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第2項)營建業主未依第5條、第7條規定申報、調整空氣污染防制費或提供資料不完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上開收費辦法之規定，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應得適用，故就符合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污費(下稱空污費)，營建業主應依法履行向主管機關申報、繳納營建空污費之行政法上義務。
　⒊環境部依空污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設施管理辦法，針對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繳納空污費之營建工程，依施工規模進行分級管制(第4條)，營建業主除應繳納營建空污費外，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設置工地標示牌，載明營建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第5條)，並應於營建工地、周界及車行路徑，設置相關防止、抑制土塵逸散等空污防制、監測設施(第6條至18條)。空污法第62條進一步規定，如違反第23條第2項所定設施管理辦法有關空氣污染物收集、防制或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操作、檢查、保養、記錄及管理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得處罰鍰、限期補正或改善、按次處罰、令其停工或停業、廢止其操作許可或勒令歇業等不利處分。營建業主依收費辦法5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營建空污費；地方主管機關即將相關工程資料鍵入環境部所建置之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生成營建空污費徵收管制編號，並依前開規定，管制各工地現場是否有空污或其他粉塵逸散情形。後續如有工程異動，如已開工施作，因故未完成；或尚未施工，而中途撤回空污費列管申報並辦理退費等，營建業主需以函文檢附工程異動申請書，辦理解除空污列管，地方主管機關巡查員於前往工地確認屬實，回報工地現況後，計算工程末期所申報空污費是否應辦理退費或業主須再繳納總申報費額之餘款，待營建業主繳納完成後即完成解除空污列管程序，有環境部管制編號編碼、環境部A2021營建工程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申報資料畫面及環保局收受工程異動流程及範例可參(本院卷第481頁至500頁)。可知空污列管係包括營建業主對營建工程可能造成空氣污染之防制措施及繳納營建空污費之作為義務；至於解除空污列管，自係指完納營建空污費後，終止前開空氣污染防制義務，並透過管制編號及管理系統明確界分營建業主相關作為義務之期間起訖日。
　⒋依法應繳納營建空污費之營建業主，應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空污費，未主動申報或申報調整應繳納費額，主管機關亦即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料，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污費。空污費繳納費額如為1萬元至500萬元者，得於開工或申請開工前先繳納二分之一，剩餘費額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再為繳納。又因開工前之空污費繳納費額計算，可能因營建工程當時尚未實際施作，僅能預為粗估，但隨工期等工程資料改變、或發生營建業主申報錯誤、不實等因素，需隨之變更調整，因此營建業主最終應繳納之營建空污費額，有待其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自行申報或逕由地方主管機關重新核算，於扣除前已繳納部分後，完納所餘營建空污費額，是營建業主如不服主管機關重新核算而認定應補繳之營建空污費額，具有法規制效果，應得提起撤銷訴訟以為行政救濟。
　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第3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空污費之徵收為特別公課，自屬公法上之請求權，有5年請求權時效之適用。地方主管機關與營建業主結算營建空污費，亦屬徵收空污費性質，亦適用前開5年之請求權時效。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為民法第128條前段所明定。所謂請求權「可行使」，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
  ㈡被告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並檢送繳款單，命原告補繳系爭空污費，應屬適法：
　⒈查原告係與被告簽訂民間投資興建營運、移轉公共工程即系爭契約之投資單位，為空污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營建業主。其依前核定向被告繳納第1期營建空污費677,996元。嗣被告以原告有重大違約事由，乃以101年9月12日函，通知原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環保局並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並至環保局營建工程空污費徵收櫃檯辦理結算事宜。原告以101年11月23日函復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辦理相關作業等情，有系爭契約(本院卷第135頁至171頁)、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申報表(原處分卷第2頁)、被告101年9月12日函(本院卷第195頁至199頁)、環保局101年11月14日函及附件(本院卷第389頁至399頁)、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原處分卷第35頁)可參，可知被告認原告因系爭契約終止，已不可能終局完成系爭工程，遂於101年11月14日請求原告完納營建空污費之剩餘費額，並無違誤。
　⒉原告主張前核定營建空污費後，剩餘費額尚待依收費辦法第6條第2款、第7條所定「申請使用執照」、「工程驗收」之條件成就時，原告始負繳納義務，並起算公法上請求權5年時效。系爭契約經被告於101年9月14日終止而系爭工程未經驗收，條件未成就，被告無從請求原告繳納剩餘之系爭空污費云云。惟查，被告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於系爭工程開工前，核定空污費費額為1,355,991元。因原告繳納費額超過1萬元未滿500萬元，其繳納期限依同辦法第6條第2款規定，得先繳納二分之一，剩餘部分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再行繳納。可知系爭工程如能施作完竣，原告本應於工期結束時即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而不會再有空氣污染危害可能性時，依營建空污費費率所定施工規模(工程面積)、施工工期辦理空污費結算，並解除空污列管，而系爭契約於完工前即經終止，自應依實際施工工期結算其空污費，尚難解為未有「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之狀況，即無庸再予繳納空污費，因此，原告主張「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為繳納前核定空污費剩餘費額之停止條件，自不足採。
  ㈢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而消滅：　　
　⒈查環保局前以101年11月14日函，請原告辦理營建空污費徵收結算事宜，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復略以：針對前開結算請求，因系爭工程係由被告所屬水務局片面終止，並未實質完工，且尚因用地交付造成工期起始日計算之爭議，目前正處理中，為避免結算不實及影響後續辦理，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辦理相關作業(原處分卷第35頁)，而原告亦自承其拒絕被告結算營建空污費之請求，觀其意旨亦有請求被告待系爭工程之工期爭議處理完畢再辦理結算營建空污費之表示。
　⒉原告對於被告以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第1期污水處理廠興建及未於期限內完成融資契約、取得足額資金為由，自101年9月14日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申請仲裁，並請求將系爭工程用地交付予原告使用，經103年5月19日仲裁判斷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復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最後經最高法院105年5月12日105年度台上字第804號民事裁定駁回原告之上訴，而終局駁回原告其訴確定；被告亦提起塗銷地上權登記等事件之民事另案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號判決後，嗣於109年10月16日在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80號成立和解，和解成立內容包括：原告同意塗銷地上權登記，被告給付金額後，原告拋棄相關工程資產所有權並移交被告，兩造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均拋棄，有仲裁判斷(本院卷第33頁至47頁)、撤銷仲裁判斷民事裁定(本院卷第239頁至241頁)、民事另案和解筆錄(本院卷第131、133頁)可參，可知原告101年11月23日函所指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理相關作業(原處分卷第35頁)，係直至109年10月16日兩造於民事另案和解成立後，系爭契約之爭議方處理完畢，而原告亦依101年11月23日函「擬待爭議處理完畢後，再向環保局(被告)辦理相關作業」之承諾，主動以110年4月19日函申請解除空污列管。
　⒊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約定，系爭工程所生之營建空污費係其應負擔之費用，兩造於109年10月16日民事另案達成訴訟上和解，拋棄因系爭契約所涉相關權利義務之其餘請求權，自包括被告對原告就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自不得再向原告請求云云。惟查，系爭契約第4.6.10條第1項係約定：「除地價稅或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因履行本契約或其附件所需之相關稅賦、費用概由乙方(指原告)負擔。」(本院卷第141頁)，所稱之費用固可解為包括營建空污費，惟此係指系爭工程所需給付之相關費用，包括應給付予被告之營建空污費，應由原告負擔之約定；與被告基於空污列管之地方主管機關之地位，依空污法相關規定請求原告為營建業主繳納空污費之公法上義務，誠屬二事，不能混淆。且於民事另案，被告係依系爭契約、兩造另訂之地上權契約、民法第767條及第179條請求原告塗銷地上權、返還土地及地上權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民事上權利，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1號民事判決可參(本院卷第244頁)，被告亦否認曾於民事另案和解過程論及本件之系爭空污費，則兩造於該事件成立和解之範圍，自無包括被告對原告就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債權，原告主張，難認有據。
　⒋另系爭契約於101年9月14日終止後，依101年9月24日桃園縣營建工地巡查紀錄表記載：物料堆置應完全覆蓋，請儘速改善；101年9月26日則記載：物料缺失改善完成；101年11月15日污水處理廠用地返還作業紀錄記載：自101年11月15日上午起，停止供應系爭工程污水處理廠廠區臨時水、電。被告指派萬安保全進駐中壢污水處理廠用地執行警衛勤務。請原告轉知所屬廠商與相關人員，不得擅自出入污水處理廠用地，倘有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出入該用地者，將依法究辦。原告代表則表示：配合被告辦理用地返還作業，已於101年11月8日提送資產清冊予被告。其餘爭議，仍循系爭契約與被告處理；103年12月2日、104年12月15日、105年12月5日、106年6月8日、107年11月14日、108年2月21日、108年3月28日、109年6月19日環保局仍持續進行系爭工程營建工地的巡查，有各次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05頁至431頁)，另109年6月19日該次巡查，環保局並聯絡原告，原告代表表示目前仍在進行訴訟階段，無法確定工程是否繼續施作，環保局已建議辦理營建空污費停工(本院卷第271頁)。可見被告對原告延長結算(繳納)系爭工程營建空污費期限之要約，已為承諾，同意原告所提出系爭契約爭議處理完畢之結算期限，符合收費辦法第6條第4款所指經被告同意之結算期限，則被告對原告繳納系爭空污費之公法上請求權，因雙方另行約定結算期限，客觀上存在法律上之障礙，無從開始起算請求權時效，是原告主張應自101年9月14日系爭契約終止、101年9月26日被告認定之系爭工程工期末日、101年11月14日原告拒絕被告辦理空污費結算、101年11月15日被告不准原告進入工地等時點開始起算系爭空污費之請求權時效，難認有稽。又被告於系爭契約爭議處理期間猶持續進行空污列管，已如前述，益徵原告主張被告係怠於行使權利，不足為據。
　⒌從而，系爭契約爭議處理迨至109年10月16日民事另案和解成立，經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被告申請解除空污列管，可認斯時起系爭契約之爭議已處理完畢，則被告以110年6月9日府環空字第1100144986號函檢附計算表(原處分卷第55頁至57頁)，其後再分別作成前處分及原處分請求原告繳納系爭空污費，其公法上請求權尚未罹於5年之時效。
  ㈣原告主張應以系爭工程實際施工進度比率(5.9353%)計算營建空污費，並無依據：　
　⒈營建空污費基於污染者付費、無污染可能即免徵之原則辦理，且採行開工前預繳並嗣後結算、多退少補方式，依實際之工程施工資料覈實計算徵收。經查，系爭工程經被告於101年9月26日稽查，認定前次缺失已改善完成，而無空氣污染情事，復參環境部102年7月5日環署空字第1020057266號函之公告事項第5點之記載：「營建業主於停工前事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經認定無污染情形者，其停工期間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得予扣除。」(訴願卷第114、115頁)明確規定營建空污費僅有業主在開工後認有停工之必要，而事前向主管機關報備且經認定並無污染之情形者，方得事後申請扣除、退還空污費。原告未曾向被告報備停工，則被告從寬認定系爭工程施工末日為101年9月26日，尚屬有稽；又依環保局所調閱航攝影像圖，經比對99年6月7日施工前、100年7月1日施工中、102年6月8日停工後照片，足證系爭工程係全區進行施作，有相關圖片附卷可稽(訴願卷第55頁至61頁)，依收費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營建工程施工面積之認定，係以申報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載之施工面積為主，而後如有變動，應依收費辦法第7條規定申報調整。原告於99年11月5日申報營建空污費時檢附資料，所申報之施工面積為8.6公頃，有99年11月5日桃園縣營建空污費申報表可參(原處分卷第2頁)，其後並無申報調整紀錄，自應以施工面積8.6公頃為計算基礎。
　⒉依環境部93年5月31日環署空字第0930038434A號公告修正；並自93年7月1日起實施營建空污費收費費率附表規定：「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第二級費率：7,060元/公頃/月。費基：施工面積×工期。備註：……『費率』之『月』以『30日』計。『費基』之『工期』單位以日曆天計，即包括工作天與非工作天。……施工面積係指實際施工時所涵蓋之面積(含施工圍籬等各項施作面積之總和……」，系爭空污費依據「工程類別：區域開發工程、『工業區、社區及其他』；級別費率：第2級」每公頃每月7,060元、「費基」施工面積：8.6公頃、工期：99年10月10日至101年9月26日，共計718日曆天等因子核算，合計為1,453,136元〔7,060元×8.6(公頃）×718/30(月）=1,453,136元(四捨五入至整數）〕，扣除原告已繳納677,996元，尚應徵775,140元，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應依施工進度5.9353%核計營建空污費，容有誤解。且原處分亦已依據工期核計營建空污費，不會過苛，並無違反比例原則，亦無原告所稱違反衡平原則可言。原告另以系爭空污費高於前核定空污費二分之一，顯非合理云云，然此係因前核定之空污費係依原施工計畫計算(原施工期程僅至101年8月9日)(原處分卷第2、30頁)，已非系爭工程實際之工期末日，自應重新核算，原告據以指摘原處分違法，亦無可採。
  ㈤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陳述，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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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劉聿菲


